附件

鄂温克族自治旗2024年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
一、招生对象
（一）小学 
凡年满六周岁（2018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具有鄂温克旗户籍、房产的适龄儿童；非鄂温克旗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不得招生未满六周岁的不及龄儿童入学。

初中

鄂温克旗各小学应届毕业生、具有鄂温克旗户籍或产权证的小升初异地毕业生、不具有鄂温克旗户籍及产权证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
二、招生条件

（一）两证一致

居民户口簿、产权证（含房屋产权证、不动产权证或房屋征收安置时签订的拆迁协议书）地址和实际居住地一致，且居民户口簿、产权证所有人均为儿童父母的，在划片招生学区就近入学。

（二）出生落户

出生即随其父母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一户口上，且户口无辖区外迁移、变动记录的适龄儿童，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簿、产权证地址学区就近入学。

与父母不同户

户籍因家庭原因登记在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非法定监护人）的户籍上且能够从原始户口簿上查询到其父母辖区外迁移、变动记录情况。需提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户口簿和产权证、迁移、变动后的父母户口簿、适龄儿童的出生证，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簿、产权证地址学区就近入学。

（四）无户有房

适龄儿童和父母户籍均不在本旗相关学区范围，但其父母在本旗县相关学区内有房产或房屋征收安置时签订的拆迁协议书的情况。适龄儿童按房产证地址就近入学或按拆迁协议书所安排的房屋地址就近入学。

（五）有户无房

适龄儿童与父母户籍均为本旗相关学区范围，因房屋拆迁或其它原因目前在本旗县相关学区范围内无房产的情况。需提供户口簿、社区居住证明与租房合同或拆迁协议书。适龄儿童按父母户籍地址就近入学。

无户无房

无鄂温克旗户籍和产权证的外来务工随迁子女、落户非法定监护人户籍、与法定监护人同落户其他亲属户籍的需提供居民户口簿、营业执照或家长务工证明、社区居住证明和租房合同。居住于巴彦托海镇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授课以上三类适龄儿童划分到旗第二实验小学就读。民族语言授课以上三类适龄儿童划分到旗第一实验小学就读。居住于伊敏河镇、大雁镇、红花尔基镇的适龄儿童根据学生实际居住地址就近入学。
三、户籍、房屋主权证明有关要求

户籍、产权证（含购房合同、购房发票等）登记时间须均在2024年4月1日前。房屋产权性质必须为住宅，门市房、车库、储藏室等不做为就近入学的房产依据。产权证上有两人及以上人名（非夫妻关系），须持产权60%及以上，以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资料为准。暂未办理产权证的，须提供正规购房合同和购房税务发票，房产贷款抵押的，还须提供房产证复印件加盖房产管理部门公章、抵押合同和近半年还款流水。无法提供者视为无产权证类型。户籍与父母不在同一户口簿的需提供出生证，如父母有房产需再提供父母房产材料。曾祖辈房产不做为适龄儿童入学依据。
四、入学流程

（一）发布招生公告

2024年4月1日前，各学校面向社会发布招生公告。

（二）报名形式

1.具有鄂温克旗所属幼儿园、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由学校通过对口入学形式组织报名，家长不用网上报名。
2024年4月10日前鄂温克旗所属幼儿园、小学按照学生升学意愿填写登记表格—《鄂温克旗义务教育学校对口入学统计表》报送至各对口招生学校。收齐学生户籍、房产等所有材料原件并与相关对口学校做好对接。

2024年4月15日前对口招生学校完成对口入学学生户籍、房产等所有材料原件审核工作。

2024年4月22日上报《鄂温克旗义务教育学校对口入学统计表》至旗基础教育办，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对口入学录取。
2.不具有鄂温克旗所属幼儿园、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需进行网上报名。
2024年4月15日-4月30日不具有鄂温克旗所属幼儿园、小学学籍的适龄儿童家长使用“呼伦贝尔市教育云平台一键式入学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2024年4月30日前网报成功的学生家长携带所有材料证明原件到相应学校进行现场审验，具体现场审验时间由各学校自行安排并告知家长。

网报登记信息必须以诚信为原则，提交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凡提供虚假材料影响扰乱入学秩序的，学生家长（法定监护人）伪造二代户口簿或房产证明的，将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网上登记时间截止后，不能再注册、提交及修改信息。

呼伦贝尔市教育云平台一键式入学报名系统使用方法将在鄂温克旗教育公众号上公布，请家长及时关注。

3.未在规定时间内登记入学报名的适龄儿童，旗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在有学位的学校相对就近入学。初中新生不服从就近入学要求择校就读的不享有优质高中分招指标。择校生入学时立即签订不享受优质高中分招指标承诺书，拒绝签定的不得接收。
五、优待政策

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公安英烈、国家移民管理队伍人员、一至七类引进人才等及其他符合优待条件的人员子女入学按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制定有关政策细则执行。能够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适龄儿童依据就近、就便原则随班就读。
六、材料报送

2024年5月10日前招生学校报送《鄂温克旗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登记汇总表》至基础教育办。表格中需包括通过两种形式报名的全部录取学生的信息。

2024年8月31日前各招生学校按实际招生情况重新报送《鄂温克旗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登记汇总表》至基础教育办。

七、控辍保学

各幼儿园、小学初中要做好毕业生升学跟踪交接工作。

各幼儿园毕业后已达到入学年龄因病因残无法入学需提交缓学申请。因病缓学需提供旗县级以上医院开具的诊断书向应划片入学学校提出缓学申请，学校汇总报至旗基础教育办。因残缓学需出具残疾证向应划片入学学校提出缓学申请，学校汇总报至旗幼特成职教办。

（二）鄂温克旗小学毕业后离开我旗异地就读，监护人须提供接收学校就读证明，以做好衔接，防止发生辍学现象。不能提供异地就读证明或学籍未升入相应外地初中学校的，由学生应升入的对口学校负责将辍学生花名册和辍学报告单报送学生户籍所在地苏木乡镇人民政府和旗教育局。

八、关于各学段初始年级教材征订
根据上级要求，2024年度小学一年级、初中七年级免费教科书征订数量继续按照招生人数征订，各义务教育学校要加大义务教育招生宣传力度，加强报名数据的准确度，避免造成教材资源浪费。

九、本实施方案由鄂温克旗教育局负责解释
中小学联系人：基础教育办 娜仁娜
联系电话：8812383 电子邮箱：ewkjcjy@163.com        
幼儿园联系人：幼特成职教办 程博慧

联系电话：8812721 电子邮箱：ewkqjyjyt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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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小学招生区域划分表
	学校
	对应苏木乡镇
	招生范围

	鄂温克旗

第一实验小学
	巴彦托海镇

巴彦塔拉乡

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

伊敏河镇
	巴彦托海镇
巴彦塔拉乡
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
伊敏河镇

	鄂温克旗

第二实验小学
	巴彦托海镇

巴彦塔拉乡

巴彦嵯岗苏木

伊敏苏木

辉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巴彦托海镇

巴彦塔拉乡
巴彦嵯岗苏木
伊敏苏木
辉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镇学校

小学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伊敏河镇第一小学
	伊敏河镇

伊敏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伊敏河镇：滨河社区（兴华委、团结委、新建委、创业委、基建委、源河委）、永丰嘎查。

伊敏苏木、锡尼河西苏木、锡尼河东苏木



	伊敏河镇第二小学
	伊敏河镇
	伍牧场社区（牧场委、友联委）

	伊敏中心校
	伊敏苏木
	伊敏苏木

	伊敏河镇第二学校

小学部
	伊敏河镇

伊敏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伊敏河镇：滨河社区源河委、

新源社区（兴安委、星光委、兴盛委、星晨委、兴和委、星火委、建材委）

伊敏苏木、锡尼河西苏木、锡尼河东苏木

	红花尔基学校

小学部
	红花尔基镇
	红花尔基镇

	辉苏木中心校
	辉苏木
	辉苏木

	大雁镇第一小学
	大雁镇

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向前委、向利委、向华委、艳华委、永安委、矿东委、新立委、顺民委、兴民委、东山委、东岭委、雁东委、向辉委。

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第二小学
	大雁镇

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新和委、和平委、前卫委、站西委、兴华委、兴隆委、胜利委、农牧委、雁南委、富强委、东升委。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第四小学
	大雁镇

巴彦嵯岗苏木
	大雁镇：雁北委、迎宾委、育才委、新村委。

巴彦嵯岗苏木


附件2:

初中招生区域划分表
	招生学校
	对应苏木乡镇
	招生范围
	对口小学

	
	
	
	

	鄂温克中学
	巴彦托海镇

巴彦塔拉乡

巴彦嵯岗苏木

辉苏木

伊敏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大雁镇

伊敏河镇
	巴彦托海镇

巴彦塔拉乡

巴彦嵯岗苏木

辉苏木

伊敏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大雁镇

伊敏河镇
	鄂温克旗第一实验小学

鄂温克旗第二实验小学
辉苏木中心校

伊敏中心校

	锡尼河学校
	锡尼河东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学校

	红花尔基学校
	红花尔基镇
	红花尔基镇
	红花尔基学校

	伊敏河镇

第一学校
	伊敏河镇
	滨河社区（兴华委、团结委、新建委、创业委、基建委、源河委）、永丰嘎查、

伍牧场社区（牧场委、友联委）
	伊敏河镇第一小学

伊敏河镇第二小学

	伊敏河镇

第二学校

初中部
	伊敏河镇
	滨河社区源河委、

新源社区（兴安委、星光委、兴盛委、星晨委、兴和委、星火委、建材委）
	伊敏河镇第二学校

小学部

	伊敏河镇

各初中
	伊敏苏木

锡尼河西苏木

锡尼河东苏木
	申请入学不视为择校生
	伊敏中心校

锡尼河学校小学部


	大雁镇

第一中学
	大雁镇
	向前委、向利委、向华委
艳华委、永安委、矿东委
新立委、顺民委、兴民委
东山委、东岭委、雁东委
	大雁镇第一小学

	大雁镇

第二中学
	大雁镇
	新和委、和平委、前卫委
站西委、兴华委、兴隆委
胜利委、农牧委、雁南委
富强委、东升委
	　大雁镇第二小学

	大雁镇

第三中学
	大雁镇
	雁北委、迎宾委

育才委、新村委
	大雁镇第四小学

	大雁镇各初中
	巴彦嵯岗苏木
	申请入学不视为择校生
	


